
岳阳市建设项目占用河道位置界限

申  请  书

项 目  名 称：                      

申请单位名称：                      

法 人  代 表：                      

岳 阳 市 水 务 局 制

申 请 须 知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在洞庭湖和湘江、资江、沅水、澧水支流以及其它跨设县（市）区的重要河段兴建水利水电、防治水害、整治河道、航道的工程和拦河、跨河、穿河、临河的闸坝、桥梁、码头、道路、渡口、取水口、排污口等设施及铺设跨河管道、缆线（简称建设项目）；兴建跨县（市）区行政区的市重点建设项目；在长江岳阳段兴建的符合湖南省水利厅或者长江水利委员会规定的由市（州）审批的建设项目；在湘江、资江、沅江、澧水干流建设需在大堤、主要间堤上开口，应当向省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 

二、建设单位提出申请时，提供以下资料：
（1）申请书；
（2）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及初设报告；
（3）施工期度汛方案；
（4）防洪补偿补救专题设计及经费落实方案；

三、按照要求填写有关内容。
表：1

	建设单位
(项目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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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一、申 请 缘 由：
二、工程建设内容：
三、防洪影响及其补救补偿措施：
四、施工度汛方案：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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